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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文件
济兖民字〔2020〕92号

关于将“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”审批权下放的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“放管服”改革决策部署，推进我

区社会救助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进流程再造，完善服务机制，

提高社会救助服务效能，根据《关于公布委托下放审批服务事

项目录等事宜的通知》（济兖政字[2018]41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

照“应放尽放”的原则，把原来由区级承担的审批服务事项中涉

及自然人的，全部委托镇（街）政府（办事处）行使。实现“小

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镇”的服务目标。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以下

实施意见。

一、将审批权下放到镇（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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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区政府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，

2020年 6月起，将“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”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到

镇（街道）实施，由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直接受理经济

困难老年人补贴的申请、审核、审批和变更工作，区民政局加

强工作监督和指导。

二、申请和发放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由本人或共同生活的家

庭成员、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或其他被委托人代为申请，向

镇（街道）社会救助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窗口提交有关申请

材料。申请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，需填写《济宁市兖州区经济

困难老年人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审核、审批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自受理

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人的低保身份、年龄、残疾等级、

自理能力进行信息比对核实。审批合格后，将经济困难老年人

信息录入山东省养老管理平台。

（三）变更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每月经济困

难老年人中死亡需注销、退保需注销、其他原因注销的经济困

难老年人进行变更，先由变更人所在村居进行初审，镇（街）

对变更人员进行审核和审批，将变更信息录入山东省养老管理

平台。

三、做好每月动态管理，确保数据准确。

当月 25日至次月 5日，为调整山东省养老管理平台系统数

据时间，区民政局将按照系统导出名单向区财政局申请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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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）要认真核实民政业务数据，确保符合政策的不漏一

人，做到应保尽保，应退尽退。

四、加强政策宣传，做好公开公示。

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要做好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的政策

宣传和名单公示公开，区民政局通过政府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

方式做好政策宣传和名单公示公开。

附件：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

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变更审批表

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

2020年 5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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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

村居盖章：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

邮 编
住宅电话

手 机

年 龄 60-79周岁 80-89周岁 90-99周岁 100周岁及以上

代理人姓名

代理人地址 与申请人关系

电 话

申请人（代理

人）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手 机

乡镇（街道）民政办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批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注：1、审批表后附户口本、身份证、低保证、银行存折复印件。2、此表一式二份，
村（居）镇（街道）各存一份（含其他申请档案材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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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变更审批表

姓 名 所在村居

低保证号 身份证号码

低保类型 城市低保 （ ） 农村低保（ ）

低保户主姓名

变更类型

村居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镇街民政办审

核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镇 人 民 政 府

（ 街 道 办 事

处）审批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二份，村（居）镇（街道）各存一份（含其他申请档案材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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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0年 2月 25日印发


